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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22 证券简称：昆药集团 公告编号：2022-064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2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医路166号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3,368,9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646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

东大会规则》” ）及《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汪思洋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公司总裁钟祥刚先生、常务副总裁胡振波先生、董事会秘书张梦珣女士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出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刘书含律师、李青倩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3,365,802 99.9990 3,100 0.001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24,140,683 99.9872 3,100 0.0128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均审议通过。

2、特别决议议案：不涉及

3、本次会议的议案1对5%以下的股东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书含、李青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

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000539、200539� �证券简称：粤电力A、粤电力B � � � � � 公告编号：2022-63

公司债券代码：149113� � � � � � � � � �公司债券简称：20粤电01

公司债券代码：149369� � � � � � � � � �公司债券简称：21粤电01

公司债券代码：149418� � � � � � � � � �公司债券简称：21粤电02

公司债券代码：149711� � � � � � � � � � � � � � � � �公司债券简称：21粤电03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汕尾电厂二期5、6号机组（2×1000MW）扩建工程项目获得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控股子公司广东红海湾发电有

限公司收到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汕尾电厂二期5、6号机组（2×1000MW）扩建工程项目核

准的批复》（粤发改核准〔2022〕49号）。 根据该文件，汕尾电厂二期5、6号机组（2×1000MW）扩建工

程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获得核准。该项目规划建设两台1000MW超超临界煤电机组，同步配套建设

烟气脱硫、脱硝和高效除尘等环保设施。 项目总投资为79.42亿元，其中项目资本金为15.88亿元，占项目

总投资的比例为20%，其余通过银行贷款方式解决。

汕尾电厂二期5、6号机组（2×1000MW）扩建工程项目有利于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及粤东地区电力

供应能力，增强广东电网抗御风险能力。 项目使用高效率、超低排放、调节性能优秀的机组，项目核准有

利于本公司助力广东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保障体系，对公司进一步优化电源结构和未来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汕尾电厂二期5、6号机组（2×1000MW）扩建工程项目

核准的批复》（粤发改核准〔2022〕49号）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010� � � � � � � � �证券简称：文峰股份 编号：临2022-063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

务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18日、6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30、临2022-032）。 截至2022年 12�月 15�日，文峰集团出借给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

公司股份18,480,000股已到期收回，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16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参与转融通证

券出借业务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61）。

2022年12月23日，公司收到文峰集团发来的《关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相关进展的告知函》，2022

年12月16日至12月23日，文峰集团出借给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22,480,000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1.22%，已全部到期收回。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文峰集团共持有公司544,724,56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9.48%，其中用于

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公司股票为0股。

特此公告。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601010� � � � � � � � �证券简称：文峰股份 编号：临2022-064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郑素贞股份被继续

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郑素贞持有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

公司”或“文峰股份” ）股份27,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88%。 本次股份继续冻结

后，郑素贞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被冻结数量为27,500万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占公司总股

本的14.88%。

公司于2022年12月23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

知》（2022司冻1222-4号），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送达

了《协助执行通知书》，根据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2刑初148号冻结令之内容，对郑素

贞持有的文峰股份（证券代码601010，证券类别无限售流通股）27,500万股予以继续冻结。 冻结期限自

2022年12月21日起至2025年12月20日止，继续冻结期间产生的孳息（包括派发的送股、转增股、现金红

利）一并冻结。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标记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冻结股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冻结股

份是否

为限售

股

冻结起始

日

冻结到期

日

冻结申请人 冻结原因

郑素贞 275000000 100% 14.88% 否

2022年12

月21日

2025年12

月20日

山东省青岛

市中级人民

法院

根据山东省青岛市中级

人民法院（2016）鲁02

刑初148号冻结令之内

容，对郑素贞持有的文

峰股份27,500万股予以

继续冻结

合计 275000000 100% 14.88% -- --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合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郑素贞 275000000 14.88% 275000000 100% 14.88%

合计 275000000 14.88% 275000000 100% 14.88%

三、其他说明

郑素贞所持有的公司27,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被冻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5年11月10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临2015-048号）公告、2016年4月13日发布的（临2016-001

号） 公告、2019年3月27日发布的 （临2019-014号） 公告、2020年12月25日及12月29日发布的 （临

2020-037）、（临2020-038）公告。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

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601010� � � � � � � � � �证券简称：文峰股份 编号：临2022-065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

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江苏文峰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峰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544,724,5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48%。 本次文

峰集团解除质押股份数为22,540,000股， 本次解除质押后， 文峰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票157,100,943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8.84%，占公司总股本的8.50%。

公司于2022年12月23日接到控股股东文峰集团关于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

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股) 22,54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1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2

解除质押时间 2022/12/22

持股数量(股) 544,724,567

持股比例(%) 29.4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157,100,94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8.8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50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文峰集团若存在后续质押计划，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600301� � � � � � � � � � �证券简称：南化股份 编号：2022-059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并购重组委2022年第26次工作会议补

充公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 ）原定于2022年12月22

日上午9:00�召开的2022年第26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因疫情防控要求调整至2022年12月23日上午9:

00召开，审核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事项。

2022年12月22日，中国证监会公布《并购重组委2022年第26次工作会议补充公告(二）》，原定于

2022年12月23日上午9:00�召开的2022年第26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因疫情防控要求调整至2022年

12月26日上午9:00召开，审核项目保持不变。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完善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

关规定，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南化股份，股票代码：600301）将在2022

年12月26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待公司收到并购重组委审核结果后公告并复牌。

公司将密切关注并购重组委的审核结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

次重组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

本次重组事项的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 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3日

股票代码：002433� � � � � � � �股票简称：ST太安 公告编号：2022-088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太安堂集团” ）的通知，获悉太安堂集团将其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业务，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太安堂集

团

是 15,000,000 9.74 1.96 2022-1-28 2022-12-8

天津中财商

业保理有限

公司

太安堂集

团

是 3,000,000 1.95 0.39 2022-1-28 2022-12-8

天津中财商

业保理有限

公司

合计 - 18,000,000 11.69 2.35 - - -

注 ：比例计算均按四舍五入原则列示，如存在误差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

累计质押数量

（股）

累计质

押占其

所持股

份比例

（%）

累计质

押占公

司总股

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数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

未质押股份

限售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

太安堂

集团

153,989,132 20.08 135,743,700 88.15 17.70 135,743,700 100.00 18,245,432 100.00

柯少芳 29,850,000 3.89 14,000,000 46.90 1.83 10,000,000 71.43 12,387,500 78.15

广东金

皮宝投

资有限

公司

1,200,000 0.16 1,200,000 100.00 0.16 0 0.00 0 0.00

合计 185,039,132 24.13 150,943,700 81.57 19.69 145,743,700 96.56 30,632,932 89.84

注 ：比例计算均按四舍五入原则列示，如存在误差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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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新增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2月23日下午14:30。

2、召开地点：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五五路12号大连良运大酒店七楼701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永彬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共190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20,325,050股，占

全部股份393,120,000股的30.607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4名，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107,971,1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65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

议的股东186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2,353,88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425%；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187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8,334,24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638%。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1、会议以同意119,442,748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2667%，反对802,

302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6668%，弃权8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0.066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7,451,9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877%，反对802,3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760%，弃权8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63%。

2、会议以同意43,191,942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7.9981%，反对802,

302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8203%，弃权8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0.1815%，审议通过了《关于获得债务豁免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本议案时，

关联股东大连永利商务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键桥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其合计持有的公司76,250,806股股份不计入上述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7,451,9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877%，反对802,3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760%，弃权8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63%。

3、会议以同意43,191,942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7.9981%，反对802,

302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8203%，弃权8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0.1815%，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赠股权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本议案时，

关联股东大连永利商务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键桥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其合计持有的公司76,250,806股股份不计入上述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7,451,9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877%，反对802,3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760%，弃权8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6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陈光耀律师、陈彦君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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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2年12月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

议通知于12月13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夏迎松召集，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以

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收购SchmitterGroup� GmbH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未来发展需要，为了加速提升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三电冷却系统及流体管路系统总成

产品的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Zhongding� Europe� GMBH拟以自有资金1140万欧元，收购安徽中鼎控

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和 Zhongding� Holding� Group� Europe� GmbH持有的SchmitterGroup�

GmbH100%的股权。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夏鼎湖先生、夏迎松先生、马小鹏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公告的《关于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收购金美佳电子（深圳）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未来发展需要，为了加速布局光伏逆变器和汽车电子业务，拓宽公司成长边界，公司拟以自

有资金3720万元收购夏迎松先生持有的金美佳电子（深圳）有限公司100%股权。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夏鼎湖先生、夏迎松先生、马小鹏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公告的《关于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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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2年12月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

议通知于2022年12月13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潘进军召集，经与会监事认真审

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收购SchmitterGroup� GmbH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收购将有利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中鼎流体系统有限公司在流体金属管业务方面的全球项目

中进行深度同步开发，本地化支持与服务客户。 同时加速提升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三电冷却系统及

流体管路系统总成产品的发展，符合公司发展规划需要。

本次关联交易以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施密特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的结果为依据，交易价

格遵守公开、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会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收购金美佳电子（深圳）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收购将有望凭借金美佳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产品核心竞争力叠加中鼎股份下游优质客户资源

及资金优势快速抢占市场份额，加速公司布局光伏逆变器和汽车电子业务，拓宽公司成长边界，符合公司

发展规划需要。

本次关联交易以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金美佳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的结果为依据，交易价

格遵守公开、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会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2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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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中鼎股份” ）于2022年12月23日召

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SchmitterGroup�

GmbH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收购金美佳电子（深圳）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根据公司未来发展规划需要，为了加速提升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三电冷却系统及流体管路系

统总成产品的发展， 以及加速布局光伏逆变器和汽车电子业务， 拓宽公司成长边界。 公司拟分别收购

SchmitterGroup� GmbH(以下简称“施密特” )和金美佳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美佳” ）

100%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全资子公司Zhongding� Europe� GMBH（以下简称“欧洲中鼎” ）拟以自有资金1,140万

欧元， 收购安徽中鼎控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鼎集团” ） 和Zhongding� Holding�

Group� Europe� GmbH（以下简称“中鼎集团欧洲” ）持有的施密特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收购施密

特” ）；

（2）公司拟以自有资金3,720万元收购夏迎松先生持有的金美佳100%股权（以下简称“收购金美

佳” ）。

2、中鼎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中鼎集团欧洲为中鼎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夏迎松先生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

定，中鼎集团、中鼎集团欧洲、夏迎松先生为公司关联方，收购施密特及收购金美佳（以下合称“本次交

易” ）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SchmitterGroup� GmbH100%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收购金美佳电子（深圳）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夏鼎

湖先生、夏迎松先生、马小鹏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和《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本次

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收购施密特、金美佳均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中鼎集团

1、基本情况

名称：安徽中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安徽省宣城市宁国市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

主要办公地点：安徽省宣城市宁国市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夏鼎湖

注册资本：1,1497.3万元

成立日期：1996年11月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800610631686Y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橡胶、塑料制品，五金工具，电子电器（国家限制的除外），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品），汽车（不含小轿车），摩托车及配件，机械制造、销售；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出口和本企业生

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技术进口；造纸及纸制品生产，废纸及纸箱回收；

饮食、休闲娱乐、住宿服务（限其翠亨村休闲中心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夏鼎湖持有31.61%股权，夏迎松持有22.13%股权，中鼎集团工会持有46.26%股

权；夏鼎湖、夏迎松为中鼎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2、主要业务及主要财务数据

中鼎集团系控股型公司，自身以饮食服务、租赁业务为主，所控制子公司的主要业务涉及房地产、混

炼胶、橡胶制品和金属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等。

中鼎集团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2,203,264.46 2,161,617.09

总负债 1,060,289.83 1,091,366.24

净资产 1,142,974.64 1,070,250.85

项目 2022年1-6月（未经审计） 2021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742,607.41 1,395,281.16

营业利润 66,171.46 123,412.39

净利润 59,030.26 99,885.99

3、关联关系说明

中鼎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中鼎集团为公司关联方。

4、失信被执行人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中鼎集团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二）中鼎集团欧洲

1、基本情况

名称：Zhongding� Holding� Group� Europe� GmbH

注册地：ThüngenAm� Bahnhof� 3,92789� Thüngen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迎松

注册资本：50,000欧元

成立日期：2018年8月22日

商业登记号：HRB� 14281

经营范围：控制管理持有的投资公司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中鼎集团持有其100%股权；夏鼎湖、夏迎松为中鼎集团欧洲的实际控制人

2、主要业务及主要财务数据

中鼎集团欧洲系控股型公司，主要为控股职能，控制和管理子公司。

中鼎集团欧洲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46,627.38 42,932.02

总负债 42,657.89 39,497.90

净资产 3,969.49 3,434.12

项目 2022年1-6月（未经审计） 2021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40,854.64 71,351.90

营业利润 706.35 839.07

净利润 645.46 612.07

3、关联关系说明

中鼎集团欧洲为中鼎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中鼎集团为公司关联

方。

4、失信被执行人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中鼎集团欧洲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夏迎松

夏迎松，男，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通讯地址为安徽省宣城市宁国市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中鼎工业

园。 夏迎松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夏迎松先生为公

司关联方。 截至公告披露日,夏迎松先生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施密特

1、基本情况

名称：SchmitterGroup� GmbH

注册地：Thüngen� AmBahnhof3,87289Thüngen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Gebken,Rainer

注册资本：2,632,988欧元

商业登记号：HRB� 13825

经营范围：管道和管道系统以及软管总成的开发、制造和分销，这些产品的贸易还包括与其使用相关

的配件，以及相关的工程和服务

股权结构：中鼎集团持股77.37%，中鼎集团欧洲持股22.63%

施密特的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施密特100%股权权属清晰，不存

在抵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有关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

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施密特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6月30日(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19,143.82 17,679.49

总负债 21,171.09 19,113.21

净资产 -2,027.27 -1,433.71

项目 2022年1-6月（经审计） 2021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170.21 23,124.18

营业利润 -684.54 -1,628.17

净利润 -645.10 -1,588.35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容诚审字（2022）第230Z4259

号审计报告。

3、失信被执行人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施密特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4、施密特的审计、评估情况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的 《审计报告》（容诚审字 （2022）第

230Z4259号），经审计，截至审计基准日2022年6月30日，施密特总资产账面值为191,438,181.40元，负

债账面值为211,710,879.00元，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20,272,697.60元。

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

SchmitterGroup� GmbH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2]第020749号）

（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 ）。 经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2022年6月30日，施密特资产总额账面值为

2,731.33万欧元；负债总额为2,922.93万欧元；净资产为-191.60万欧元，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1,

142.45万欧元，按评估基准日汇率折合人民币为8,006.75万元，增值额为1,334.05万欧元。

5、施密特是否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等情况

施密特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等情况。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其股东提供财务资助

情形。

（二）金美佳

1、基本情况

名称：金美佳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沙四东宝工业区J栋

企业类型：外商独资企业

法定代表人：夏迎松

注册资本：500万港元

成立日期：2001年8月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29851969H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数码防伪识别器、高、低频变压器、感应线圈、橡胶配件、塑胶配件、电声配件。 增

加:生产经营电子元器件。

股权结构：夏迎松先生持有其100%股权

金美佳的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金美佳100%股权权属清晰，不存

在抵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有关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

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0月31日（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6,633.18 7,141.19

总负债 3,517.83 4,268.00

净资产 3,115.35 2,873.19

项目 2022年1-10月（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5,374.41 8,230.33

营业利润 233.91 136.58

净利润 242.16 159.13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容诚审字（2022）第230Z4272

号审计报告。

3、失信被执行人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金美佳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4、金美佳审计、评估情况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的 《审计报告》（容诚审字 （2022）第

230Z4272号），经审计，截至审计基准日2022年10月31日，金美佳总资产账面值为66,331,766.51元，负

债账面值为35,178,264.07元，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31,153,502.44元。

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金美佳电

子(深圳)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21]第020750号）（以下

简称“《资产评估报告》” ），经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2022年10月31日，金美佳资产总额账面价值为6,

633.18万元；负债总额账面价值为3,517.83万元；净资产（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3,115.35万元，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为3,720.34万元，增值额为604.99万元。

5、金美佳是否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金美佳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其股东提

供财务资助情形。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施密特、金美佳资产的价值进行了评估。

截至评估基准日，施密特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1,142.45万欧元，经交易双方经协商同意，施密特

资产的交易价格以上述评估值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为1,140万欧元，按评估基准日汇率折合人民

币为7,989.58万元。

截至评估基准日，金美佳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3,720.34万元，经交易双方经协商同意，金美佳资

产的交易价格以上述评估值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为3,720万元。

评估最终均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资产基础法是在对企业各项资产认真分析、

核实基础上估算得出的，相对客观地反映了施密特、金美佳现有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增值合理。 交

易价格以评估价值为基础，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交易的价格和交易安排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收购施密特

1、协议签署方

甲方：Zhongding� Europe� GMBH

乙方：安徽中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Zhongding� Holding� Group� Europe� GmbH

2、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经各方友好协商确定为1,140万欧元， 主要依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中水致远评报字[2022]第020749号《资产评估报告》

各方同意，甲方在2022年12月31日前支付上述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3、期间损益的处理

施密特自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至交割日(含当日)期间实现的盈利及亏损全部由甲方享有及承担。

4、协议生效

本协议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本协议经各方签署；

(2)本协议所述股权转让事宜获得公司有权内部决策程序审议通过。

（二）收购金美佳

1、协议签署方

甲方：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夏迎松

丙方：金美佳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2、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1）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金美佳电子(深

圳)有限公司股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2]第020750号），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金

美佳100%股权转让价格为3720万元。

（2）交易双方同意，股权收购价款按以下方式分期支付：

第一期价款：本协议签订后30日内，甲方向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交易的50%价款1,860万元。

第二期价款：标的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30日内，甲方向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交易的剩余

50%价款1,860万元。

3、过渡期的安排

（1）交易双方一致同意，自评估基准日2022年10月31日(不含当日)起至标的股权交割日止，为过渡

期。

（2）乙方保证，过渡期内，不就该等股权再设置担保等任何第三方权利，不得以转让、赠与、出资或放

弃等方式处分该等股权。

（3）交易双方一致同意，金美佳在过渡期内产生的损益，在股权转让完成后，由甲方承担。

4、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甲方、丙方盖章、乙方签字之日起成立，自甲方内部有权决策程序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的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均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收购施密特完成后，因施密特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中鼎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与施密特之间的交

易将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施密特与Vincenz� Wiederholt� GmbH（中鼎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以下简称

“韦德赫特” ）将会产生关联交易；收购金美佳完成后，因金美佳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实际控制人近亲

属实际控制的企业与金美佳之间的交易将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金美佳与东鑫电子（安徽）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近亲属实际控制的企业）将会产生关联交易。 除上述新增关联交易外，公司不会因本次交易新

增其他持续性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会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也不存在公司股权转让或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本

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影响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上的独立性，也不会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对公司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七、交易目的和影响

施密特有着超过70年的行业经验， 核心能力是为汽车行业设计和加工各类流体金属管路和管件产

品，具备独特的管材轻量化设计和加工工艺，以及柔性自动化生产线。 其子公司韦德赫特更是有着超过

100年的历史，拥有全球领先的钢管精密制造技术以及欧洲唯一的拉拔异型钢管技术。 通过收购，将有利

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中鼎流体系统有限公司在流体金属管业务方面的全球项目中进行深度同步开发，

本地化支持与服务客户。 同时加速提升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三电冷却系统及流体管路系统总成产品

的发展。

磁性元器件是实现电能和磁能相互转换的基础元器件，广泛应用于家电、通信、能源、汽车、工业、医

疗等领域。随着下游光伏储能、车载&充电桩、通信等快速发展，磁性元器件行业迎来快速发展期。车载磁

性元器件技术壁垒高，目前外资占据主导份额。金美佳公司深耕行业20余年，其核心产品磁性元器件具有

体积小、温升低、转化效率高等优势。 目前业务主要涉及汽车、储能、光伏、医疗设备等多领域。 通过收购，

将有望凭借金美佳产品核心竞争力叠加中鼎股份下游优质客户资源及资金优势快速抢占市场份额，加速

公司布局光伏逆变器和汽车电子业务，拓宽公司成长边界。

本次交易完成后，施密特及其控股子公司、金美佳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后续将根据施密特、

金美佳所经营的主要业务及项目实施特点划入对应的业务板块，以更好地发挥其效能。 本次交易均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重大影响，亦不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

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八、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除上述交易外，自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中鼎集团、中鼎集团欧洲及

其控股子公司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约为18,150.64万元， 本公司与夏迎松先生已发生的各类

关联交易的总金额约为123.75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对收购施密特事项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本次交易将有利于中鼎流体在流体金属管业务方面的全球项目中进行深

度同步开发，本地化支持与服务客户。 同时加速提升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三电冷却系统及流体管路

系统总成产品的发展，符合上市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交易之标的资产已经具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进行了评估。 交易金额以评估值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交易定价公允，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将本次交易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上市公司本次收购将有利于中鼎流体在流体金属管业务方面的全球项目中进行深

度同步开发，本地化支持与服务客户。 同时加速提升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三电冷却系统及流体管路

系统总成产品的发展，符合上市公司整体利益，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交易。

（二）独立董事对收购金美佳事项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本次交易将有望凭借金美佳产品核心竞争力叠加中鼎股份下游优质客户

资源及资金优势快速抢占市场份额，加速公司布局光伏逆变器和汽车电子业务，拓宽公司成长边界，符合

上市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交易之标的资产已经具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进行

了评估。交易金额以评估值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将本次交易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上市公司本次收购将有望凭借金美佳产品核心竞争力叠加中鼎股份下游优质客户

资源及资金优势快速抢占市场份额，加速公司布局光伏逆变器和汽车电子业务，拓宽公司成长边界，符合

上市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议

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

策程序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交易。

十、备查文件

1、《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意见》；

3、《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4、《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5、《资产评估报告》；

6、《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4日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2年12月2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相

关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我们一致认为：

一、关于收购SchmitterGroup� GmbH�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交易将有利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中鼎流体系统有限公司在流体金属管业务方面的全球项目

中进行深度同步开发，本地化支持与服务客户。 同时加速提升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三电冷却系统及

流体管路系统总成产品的发展，符合上市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交易之标的资产已经具有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进行了评估。 交易金额以评估值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交易定价

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将本次交易提交至公司董事会

审议。

二、关于收购金美佳电子（深圳）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交易将有望凭借金美佳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产品核心竞争力叠加中鼎股份下游优质客户资源

及资金优势快速抢占市场份额，加速公司布局光伏逆变器和汽车电子业务，拓宽公司成长边界，符合上市

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交易之标的资产已经具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进行了评

估。交易金额以评估值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将本次交易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魏安力

张正堂

唐玮

2022年12月22日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安徽中

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

查，并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公司以下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收购SchmitterGroup� GmbH�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上市公司本次收购将有利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中鼎流体系统有限公司在流体金属管业务方面的

全球项目中进行深度同步开发，本地化支持与服务客户。 同时加速提升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三电冷

却系统及流体管路系统总成产品的发展，符合上市公司整体利益，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交易。

二、关于收购金美佳电子（深圳）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上市公司本次收购将有望凭借金美佳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产品核心竞争力叠加中鼎股份下游优质

客户资源及资金优势快速抢占市场份额，加速公司布局光伏逆变器和汽车电子业务，拓宽公司成长边界，

符合上市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交易。

独立董事：魏安力

张正堂

唐 玮

2022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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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

市获得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附条件

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近日获得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SIX�

Exchange� Regulation� AG）关于公司发行全球存托凭证（Global� Depositary� Receipts，以下简称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SIX� Swiss� Exchange）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的附条件

批准，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同意公司发行的GDR在满足惯例性条件后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

上述附条件批准不是公司GDR上市的最后批准。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还需达成若干前提条件，包括但

不限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尚需取得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招股说明书办公室的批准，公司的上

市时间仍有待瑞士证券交易所最终确认，该等事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

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并将根据有关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4日


